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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江门新会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开平

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鹤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要

求，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管道燃气终端销售

价格灵敏反应市场供需变化，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

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

江门市区及开平市、鹤山市完善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

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关于江门市区及开平市、鹤山市
完善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
及建立联动机制的通知

江发改价格〔2026〕39号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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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管道天然气居民销售价格

（一）优化气价结构。取消容量气价，实行一部制气价。

（二）继续实行居民阶梯气价制度。江门市蓬江区、江

海区、新会区、开平市、鹤山市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按照现行

居民计量气价标准执行，继续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，

且对各档气量调整，具体居民销售分档气量及价格如下：

项目 标准

居民气价

分档
气量

（立方米/年）

价格

（元/立方米）

第一档 0-380（含）立方米/年 3.50 元/立方米

第二档 380-560（含）立方米/年 4.2 元/立方米

第三档 560 立方米/年以上 5.25 元/立方米

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 3.85 元/立方米

备注：1.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气价水

平按居民第一档、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 3.85 元/立方米执行。

2.各档气量价格按国家规定的 1：1.2：1.5 的比价关系确定。

二、建立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

（一）联动公式

调整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=现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+居民

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。

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=（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

格-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）/（1-供销差率）±上期

应调未调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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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，

最高不超过 4%。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：指计算期城镇管道天

然气经营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（管道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）加

权平均价格。联动调整后，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原

则上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。上

期应调未调金额：指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或

者未达到联动条件而未调部分，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抵减。

居民用气销售价格=平均气源价格+居民配气价格

居民配气价格=[准许成本+准许收益+税费-其他业务收支

净额]÷年度有效配送气量

居民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，原则上每 3 年校核调整一次。

其中准许成本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确定，准许收益

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联动周期及条件

联动机制实施日前一周期的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作为上期平

均气源价格。

原则上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每 12 个月联动一次，当本期平均

气源价格对比上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超过 8%（含）且

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 12 个月时，启动居民价格联动机

制。

（三）联动调整要求

1.达到启动条件时，由燃气企业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交调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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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并报送周期内天然气采购价格、气量及采购合同、发票

等相关数据和资料，市价格主管部门对燃气企业提交的资料进

行审核，结合市场供需状况、居民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确定

是否启动联动机制及具体的调价幅度，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调

价方案后报政府审定同意后实施。

2.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涨幅实行上限管理，单次涨幅不

超过 0.5 元/立方米，一年内上涨次数不超过 1 次；下调幅度不

限。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，可纳入后期联动

调整时统筹考虑。

三、其他相关规定

（一）完善民生保障措施

1.提高居民阶梯用气量标准。第一档用气量由原 0-360（含）

立方米/年调整为 0-380（含）立方米/年，第二档用气量由原

360-540（含）立方米/年调整为 380-560（含）立方米/年。

2.提高一户多人口用气量标准。居民生活用气原则上以住

宅为单位确定（每户 4 人及以下）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

民户，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燃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燃气表为单

位。如用气人口超过 4 人的，每增加 1 人可在各档年户均用气

量基础上增加 86 立方米（原标准为 84 立方米）。居民用户持有

效证明向燃气企业提出申请，由燃气企业实地核实具体用气人

数。

3.增加低收入群体免费气量。对低收入群体（如特困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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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等）实行气价优惠

的基础上，将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纳入优待对象，

同时提高优惠标准。对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对象每

户每月免费使用管道天然气的额度由6立方米调整为8立方米，

实际月用气量不足 8 立方米的按实际用气量减免，月用气量超

过 8 立方米部分按阶梯气价标准收取。

4.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适用范围。居民生活用气主要是

指城镇居民家庭住宅，以及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的

集体宿舍，商业用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的生活用气。养老

机构、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及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

生活用气、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、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的

服务网点用气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气、监狱监房生活用气、基层

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气等，按照

居民生活用气价格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建立机制报备制度。燃气企业应建立气源采购台

账，于每月月底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供上月经营情况，包括

购气来源、购气数量、采购价格等资料。无正当理由拒绝、延

迟提供相关资料，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，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

限期改正。

（三）控制采购成本。燃气企业应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

动向，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阶段性天然气需求量，优化气源采

购渠道和结构，严格控制气源采购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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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储备充足气源。燃气企业应多方组织气源，并做

好天然气储备工作，落实城镇燃气保供应主体责任，确保燃气

安全稳定足量供应，不得擅自断供、短供，或增加限购措施。

（五）做好宣传解释。燃气企业要做好宣传解释和供气

服务工作，并同步接受用户咨询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蓬江区、江海区、新会

区、开平市、鹤山市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管理政策原有规定与

本通知不相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执行期间，国家和省出台新政策的，从其规定。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6 年 2 月 25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市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市教育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，江门市残疾人联合会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。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科 2026 年 2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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